
E-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, 2025, 14(11), 885-890 
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5 in Hans. https://www.hanspub.org/journal/ecl 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ecl.2025.14113513  

文章引用: 程怡蒙. 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的国际私法挑战与中国方案[J]. 电子商务评论, 2025, 14(11): 885-890.  
DOI: 10.12677/ecl.2025.14113513 

 
 

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的国际私法挑战与中国方案 
程怡蒙 

浙江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学院，浙江 杭州 
 
收稿日期：2025年9月28日；录用日期：2025年10月15日；发布日期：2025年11月14日 

 
 

 
摘  要 

数字经济时代，随着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，数据要素跨境流动日益频繁，但全球数据规制体系的碎片化

导致规则冲突频发，严重阻碍数字市场准入。欧盟与美国侧重点各有不同，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被动应

对局面。中国作为跨境电商大国，亟需找到国际私法路径破解规则冲突困境。本文从跨境电商数据流动

的国际私法挑战切入，结合国际规制经验，提出以冲突规范构建为基础、司法协助机制为支撑、区际私

法协调为补充的中国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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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,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-border e-commerce, the cross-bor-
der flow of data element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. However,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
global data regulation system has led to frequent rule conflicts, which seriously hinder digital mar-
ket access.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ifferent focuses, and many developing 
countries are in a passive response situation. As a major player in cross-border e-commerce, China 
urgently needs to find a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ath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rule conflict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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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hallenges of cross-border e-commerce data 
flows, and combines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experience to propose a Chinese solution based on con-
flict-of-law rules, supported by judicial assistance mechanisms, and supplemented by interregional 
private law coordination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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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数字时代，数字技术蓬勃发展，跨境电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，是科技创新和外贸产业相结合的新业

态，也是数字时代“互联网+”的创新体现。与此同时，跨境电商主体规模迅速扩张。据统计，全国跨境

电商企业数量已超 12 万家，跨境电商产业园区超 1000 个，建设海外仓超 2500 个[1]。 
在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，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领域

形成了多个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，各流派的观点差异为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的国际私法研究提供了多元

视角，也为中国方案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反思空间。 

2. 跨境数据规则的国内外实践 

2.1. 国际跨境数据治理规则 

在我国跨境电商主要的进出口国家中，美国和欧盟排名前列，因此这两者的跨境数据治理规则值得

我们关注。 

2.1.1. 欧盟：权利导向的国际私法规制模式  
欧盟通过 GDPR 构建了系统化的数据治理体系，并配套完善的国际私法规则。在管辖权方面，GDPR

第 79 条规定，数据主体可在其住所地成员国法院起诉数据控制者，即使控制者位于欧盟境外。在准据法

选择上，欧盟《罗马条例 II》规定，数据侵权纠纷适用侵权行为地法，若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则适用

该地法，同时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，但不得损害强制性规则的适用。欧盟还通过国际私法协调推

动区域内规则统一，要求成员国将 GDPR 转化为国内法，确保区域内数据流动的法律适用一致性，其创

新之处在于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具体化，减少了公共秩序的滥用。这种“实体规则统一 + 国际私法协调”

的模式，为区域内数字市场准入消除了法律障碍[2]。 

2.1.2. 美国：市场导向的国际私法自治模式 
美国采用分散化的国际私法路径，联邦层面缺乏统一的数据保护法，主要通过州法与普通法处理跨

境数据纠纷。在管辖权方面，美国法院依据“最低联系原则”主张管辖权，只要跨境电商企业与法院地

存在足够联系，即可行使管辖权，这种宽泛的管辖标准常引发国际争议。在准据法选择上，美国法院多

依据《冲突法重述(第二次)》，综合考虑数据处理地、当事人住所地、最密切联系地等因素，注重保护市

场效率与当事人意思自治。 
美国积极通过双边协定推动国际私法协作，如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，跨境数据纠纷应优先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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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解决，缺乏协议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。在 APEC 框架下，美国推动跨境隐私

规则(CBPR)体系，企业通过自愿认证即可参与跨境数据传输，这种自律模式与国际私法的意思自治原则

相契合，降低了市场准入的法律成本。但美国的国际私法实践存在不确定性，各州规则差异与法院自由

裁量权过大，导致外国企业难以预判法律风险[3]。 

2.2. 国内主要理论流派 

2.2.1. 安全优先理论 
国内不少学者从数据安全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，提出安全优先理论[4]。该理论认为，应在保

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适度推动数据流动，在国际私法层面，主张明确数据纠纷的法律适用规则，避免因

规则模糊导致数据流动受阻。但该理论若过度强调安全，可能导致数据流动的开放性不足，与跨境电商

对数据高效流动的需求存在一定矛盾。 

2.2.2. 协同治理理论 
协同治理理论是国内近年来兴起的理论观点，主张在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中平衡安全与效率关系，

通过多方主体协同、多层次规则衔接实现治理目标[4]。该理论认为，单一的市场自由或安全优先均难

以应对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的复杂性，应构建“法律规制 + 行业自律 + 技术保障”的协同体系。在国

际私法层面，主张结合数据流动的具体场景，灵活适用管辖规则与准据法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。这

一理论为中国方案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思路，但其在具体规则设计、协同机制落地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细

化。 

2.3. 国内外理论总结 

综合国内外理论流派的观点，本文认为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的国际私法治理应立足“平衡协同”的理

论立场。既不认同权利本位理论对效率的过度牺牲，也不支持市场本位理论对规则统一性的忽视；既重

视安全优先理论对国家安全的保障，也借鉴协同治理理论的多元平衡思维。在国际私法规则构建中，需

实现“安全底线、权利保障、效率优先”的有机统一：以国家安全为不可突破的底线，通过明确的管辖与

准据法规则保障个人数据权利，同时兼顾跨境电商对数据流动效率的需求，最终构建适配中国跨境电商

发展实际的国际私法方案。 

3. 跨境电商数据流动 

跨境电商数据流动法律规制的主要对象是数据信息，其涵盖个人信息、交易数据、物流数据等多元

类型关系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、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等，其规则冲突已渗透到数据生命周期各环节，且

呈现显著的跨国性特征[5]。在数据流动环节中，欧盟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(GDPR)确立“充分性认定”

原则，要求第三国数据保护水平与欧盟实质等同方可接收数据，截至目前仅 15 个国家获得该认定，直接

限制非白名单国家电商企业的数据跨境传输[6]；美国则通过《美墨加协定》推行“原则 + 例外”模式，

禁止缔约方设置数据本地化要求，但其《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》又主张域外管辖权，形成规制矛

盾[7]。而中国作为最大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，在保障数据流动方面存在重大利益[8]。 

3.1. 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的国际私法挑战 

正是因为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的特性，致使现阶段面临众多国际私法挑战。 
首先准据法确定困难，跨境电商数据侵权纠纷中，侵权行为地、数据存储地、当事人住所地分属不

同国家，各国关于数据权利的规定差异显著，致法律选择陷入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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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是司法管辖权冲突，美欧常依据“效果原则”“最低联系原则”主张管辖权，与发展中国家的

属地管辖主张形成对抗。笔者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以“跨境电商”“数据”“管辖权”为关键字进行案

例检索，检索到相关案件共 43 篇，其中近五年其中民事判决书共 24 篇，筛选出 5 个典型案例进行展示，

覆盖广东、浙江、上海等跨境电商高发区域，涉及个人数据侵权、商业数据权属、数据跨境传输合规等

多元场景，见表 1。从 5 篇典型判例的分析可见，我国跨境电商数据纠纷的管辖权冲突，本质是“美欧扩

张性管辖原则”与“我国属地管辖原则”的价值碰撞，这些困境不仅增加跨境电商企业的诉讼成本，更

可能阻碍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。 
 

Table 1. Typical case analysis 
表 1. 典型案例分析 

审理法院 案号 管辖权争议核心 冲突类型 

广东省深圳市中

级人民法院 
(2023)粤 03 
民初 1289 号 

原告以“侵权结果地在中国”主张属地管辖， 
被告以“服务器在美国、适用最低联系原则” 

抗辩 

中国属地管辖 VS 美国最低 
联系原则 

浙江省杭州市中

级人民法院 
(2022)浙 01 
民初 876 号 

被告主张“数据传输至欧盟，应适用欧盟效果原

则由欧盟法院管辖”，原告主张“合同签订地、

被告住所地在中国” 

中国属地管辖 VS 欧盟效果 
原则 

上海市浦东新区

人民法院 
(2024)沪 0115 
民初 3452 号 

英国平台以“数据使用地在英国、产生实际 
效果”主张英国法院管辖，中国企业以 

“数据收集地、企业住所地在中国”抗辩 

中国属地管辖 VS 英国效果 
原则 

广东省广州市天

河区人民法院 
(2023)粤 0106
民初 2198 号 

原告以“格式条款未提示、争议与新加坡 
无实际联系”主张管辖条款无效，被告以 
“协议管辖优先、符合最低联系”抗辩 

中国属地管辖 VS 协议管辖 
(关联最低联系原则) 

浙江省宁波市中

级人民法院 
(2022)浙 02 
民初 567 号 

越南合作方以“数据使用地在越南、 
适用属地管辖”抗辩，原告主张“数据原始 

产生地、原告住所地在中国” 

中国属地管辖 VS 越南属地 
管辖(发展中国家管辖冲突) 

 
最后，判决承认与执行障碍。各国对数据规则的认知差异导致跨境判决难以获得外国法院认可，严

重影响数字市场准入效率。比如发展中国家关注国家安全，采取保守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；发达国家更

关注数据流动对发展的积极作用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寻求最低限制的数据开放和共享。 

3.2. 冲突根源的法理剖析 

规则冲突的本质是不同利益诉求与治理理念的碰撞，在国际私法层面表现为法律价值观的对立。从

价值取向看，欧盟强调通过立法规范数据处理行为，美国主张行业自律与事后救济，优先保障数据自由

流动，司法实践中更尊重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与法律选择。深层次看，跨境数据流动中不同目标的平衡难

度加剧了国际私法冲突[9]。此外，国际私法规则自身的滞后性，如传统冲突规范难以适配数据的虚拟性、

流动性特征，进一步放大了规则冲突对市场准入的阻碍。 

3.3. 国际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

国际私法在规则协调中的核心作用，欧盟的管辖权明确化与美国的意思自治优先可为中国提供借

鉴。但二者也存在局限性：欧盟模式可能限制数据流动与市场准入；美国模式缺乏统一标准，易引发

监管套利。中国需立足跨境电商发展实际，融合权利保护与市场效率，构建兼具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国

际私法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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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中国方案的国际私法构建 

跨境数据流动是进行数字贸易的前提，对于数字贸易的开展具有特殊重要性[8]。现阶段，在电子商

务市场日益成熟、主要互联网企业逐步全球化背景下，需要理解我国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多层次需求，包

括维护国家网络安全、促进电子商务平台进出口、推动我国数字产品和服务发展等，最终促进数字经济

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。 

4.1. 冲突规范体系的精细化构建 

建立国际性争议解决机制，明确跨境电商数据纠纷的管辖权规则，依据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 271 条

1，结合数据纠纷特点细化管辖标准：因数据合同引发的纠纷，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、合同履

行地、数据存储地法院管辖；因数据侵权引发的纠纷，以侵权行为地(包括数据收集地、传输地)或被告住

所地法院管辖为主，同时赋予数据主体在其住所地法院起诉的权利。 
完善准据法选择规则。制定专门的跨境数据纠纷冲突规范：数据合同纠纷，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，

不得违反中国强制性规定(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核心条款)；无协议的，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，考量因

素包括数据处理主要发生地、当事人经常居所地、服务提供地等。数据侵权纠纷，适用侵权行为地法，

若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且对中国利益影响重大，可适用中国法。正如彭岳学者在《贸易规制视域下数

据隐私保护的冲突与解决》提出的“原则 + 例外”模式，明确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条件，仅在外国法的

适用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时方可排除[10]。 

4.2. 司法协助机制的制度化完善 

推动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升级[11]。针对跨境电商数据纠纷，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及主要贸易伙伴

签订专项司法协助协定，明确以下内容：一是证据获取，建立数据证据跨境调取的快速通道，允许通过

电子方式传输证据，简化公证认证程序；二是判决承认与执行，约定数据纠纷判决的承认条件，排除“法

律规避”“公共秩序保留”的滥用，建立判决执行的互惠机制。参与多边司法协助框架。积极加入《承认

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》《海牙取证公约》等多边条约，推动将数据纠纷纳入适用范围。在 WTO、APEC
等框架下提出数据司法协助提案，倡导建立统一的证据标准与判决执行规则，降低市场准入的司法成本。 

4.3. 区际与国际规则的协同衔接 

加强区际私法协调。针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数据流动，建立区际数据纠纷司法协作机制：制定

统一的区际管辖与准据法选择指引，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内地或港澳地区法律；设立区际数据纠纷

调解中心，吸纳三地法律专家参与，实现“调解–仲裁–诉讼”无缝衔接。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形式需

要从区域规制向国际多变规制转型[12]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。针对 CPTPP、DEPA 等国

际协定中的数据规则，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中国冲突规范的适配性：在当事人意思自治、最密切联系原则

等方面与国际规则保持一致，减少法律适用冲突。主动参与国际私法规则制定，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

员会等平台提出中国方案，推动形成兼顾安全与效率的跨境数据冲突规范。 

4.4. 配套保障机制的系统化构建 

建立数据冲突规范数据库。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，整合各国跨境电商数据法律与冲突规范，建立动

态更新的数据库，为法院与企业提供查询服务。定期发布典型案例，明确冲突规范的适用标准，提升法

 
1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，适用该

国际条约的规定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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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可预见性。培养复合型国际私法人才。加强法院、律师事务所、企业的人才培养，重点提升数据技术

与国际私法规则的融合应用能力。推动法律界与互联网企业合作，开展数据纠纷国际私法实务培训，为

市场准入提供专业支撑。 

5. 结论 

跨境电商数据规则冲突本质上是不同国家利益与法律价值观的碰撞，中国作为跨境电商大国，应立

足市场发展需求，构建“冲突规范精细化、司法协助制度化、规则衔接协同化”的国际私法方案：通过明

确管辖权与准据法规则减少法律不确定性，通过双边与多边协作畅通司法协助渠道，通过区际与国际衔

接提升规则适配性。这一路径既回应了国家安全的核心诉求，又尊重了市场效率与意思自治，可为全球

数字治理提供兼具安全性与包容性的中国经验。本文对欧美规则仅作规范比较，缺一手案例与量化数据；

冲突规范条文尚停留设想，未模拟适用效果。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，推动形成统一的跨境数据国

际私法规则，提供中国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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